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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 函
地址：401392臺中市東區和平街50號
承辦人：教務主任 許敏政
電話：04-22223307轉204
傳真：04-22214788
電子信箱：b26039@tchcvs.tw

受文者：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中家教字第11300130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商業與管理群專業

科目(二)中會計學考試大綱命題是否受會計學第三冊內容

過時影響之疑義釋明案，惠請學校公告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113學年度工作計畫及113年12月

12日技測研字第11300012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會計學(三)應收票據貼現會計處理內容過時是否影響

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商業與管理群專業科目

(二)中之會計學考試大綱命題疑義，中心業於113年12月6

日函請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釋明。

三、測驗中心函明：考科若有涉及適用疑慮之「國際財務報導

準則」命題時，將於試題中敘明依特定年月日起適用IFRSs

規定之相關提醒文字。

四、隨函檢附覆函全文供學校參酌。

正本：113學年度商管群學校
副本：商管群科中心助理陳彥志、商管群科中心助理黃亮瑋、商管群科中心助理曾宇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31216

*11371324200*


